淡江大學學校財團法人淡江大學
高教深耕計畫案人員印領清冊

補助單位：教育部
單位主管：　　　　          執行期限：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計畫名稱：

計畫代號：〈範例〉115P0
	項  目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戶  籍  地  址(請填正楷)
	每月薪資
	支付起訖年月
	本次應領

(A)
	核扣稅(B)
	代扣款項(個人)
	實領

(H=A-B-C-E-F-G)
	簽名

	
	
	
	
	
	
	
	
	補充保費

(C)
	勞保

(E)
	勞健

(F)
	勞退

(G)
	
	

	· 人事費

· 臨時工資

· 
	
	
	    縣市     鄉市鎮區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年　月

至

 年　月
	
	
	
	
	
	
	
	

	· 人事費

· 臨時工資

· 
	
	
	    縣市     鄉市鎮區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年　月

至

 年　月
	
	
	
	
	
	
	
	

	· 人事費

· 臨時工資

· 
	
	
	    縣市     鄉市鎮區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年　月

至

 年　月
	
	
	
	
	
	
	
	

	· 人事費

· 臨時工資

· 
	
	
	    縣市     鄉市鎮區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年　月

至

 年　月
	
	
	
	
	
	
	
	

	· 人事費

· 臨時工資

· 
	
	
	    縣市     鄉市鎮區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年　月

至

 年　月
	
	
	
	
	
	
	
	

	合計
	
	
	
	
	
	
	
	


	說明：
	一、身分證號欄：如為外籍人士，此欄請分上下兩列填寫，上列填稅籍號碼(含出生年月日及英文姓名前兩字母)，下列填國籍及護照號碼。

	
	二、扣稅額：本國籍—每次/月應扣繳稅額不超過2,000元者，免予扣繳。A、發給兼職所得及非每月給付之薪資所得金額＞88,501元應預扣稅款，稅率5%。

	
	B、演講費所得≧20,000元應預扣稅款，稅率10%

	
	外國籍(含大陸人士) —A、薪津所得無論金額多少一律應預扣稅款。

	
	B、演講費所得金額＞5,000元應預扣稅款。

	
	C、1.外籍人士於同一課稅年度在台居留、停留合計未滿183天，取得之薪資所得，按給付額扣繳18%；個人全月薪資給付總額在行政院核定每月基本工資1.5倍以下者，按給付額扣取6%。其餘所得類別則按給付額扣取20%。

2.各單位於給付時無法確定給付個人當月份於本校全月之薪資是否超過行政院核定每月基本工資1.5倍者，請依給付額扣繳18%，以避免發生稅款補繳及罰鍰。

3.每月基本工資1.5倍者：29,500元×1.5＝44,250元。


114年12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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